
健康署 

產後照護服務問答集 

問題 回復內容 

1. 產後照護補助對象及補助

時程 

1. 補助對象:具健保身分且經醫師診察有生產事實的產後婦女。 

2. 補助時程: 

(1)第1次：於產後1個月內，建議於產後1-2週。 

(2)第2次：於產後3個月內，建議於產後6-8週。 

2. 生產事實之認定 生產包括活產或懷孕滿 20週以上之死產，由診察醫師依事實認定。 

3. 補助內容與金額 第 1次 

(1)補助內容：生理量測、疾病與身體機能評估、產後生育及生活型  

態之諮詢，並提供心理健康自評。 

(2)補助金額：醫療院所每案 540元；助產所每案 432元。 

第 2次 

(1)補助內容：生理量測、疾病與身體機能評估、產後生育及生活型

態之諮詢，並提供心理健康自評。 

(2)補助金額：醫療院所每案450元；助產所每案360元。 

4. 提供服務的特約醫事服務

機構及醫事人員資格 

1. 醫療院所應有登記執業之婦產科醫師、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如

其為助產所，應有登記執業之助產人員。 

2. 有登記執業之婦產科醫師、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或執業登記於

助產所之助產人員。 

5. 如何申請補助費用 醫事服務機構應自提供各項預防保健服務日之次月 1日起 1個月內，

向健保署申報費用，未依限申報者得於屆期日起 5個月內補行申報，

如仍未申報，不予核付費用。醫事服務機構已依其他法令向政府機

關申報相同項目之費用者，不得重複申報預防保健費用。 

6. 結果檔上傳規定及內容 醫事服務機構應自提供產後照護服務日之次日起 14日內，詳實登錄

上傳該項目之檢查結果及相關資料至健康署指定之系統(婦幼健康

管理整合系統)。上傳內容詳附表三。 

7. 健保卡加註事宜 醫事服務機構提供服務對象服務後，應將當次之預防保健紀錄登錄

於健保卡，並於登錄後 24小時內上傳就醫紀錄至健保署指定系統；

服務對象使用虛擬卡就醫後，依健保署所定格式於 24小時內上傳就

醫紀錄至健保署指定系統，並依期程及相對應之時間依序申報費用。 

 


